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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18 证券简称：中元股份 公告编号：2025-035

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控制权变更框架协议、表决权委

托协议、一致行动协议暨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

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：

1、2025年10月30日，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中元股份”、“上市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实际控制人尹健、卢春

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刘屹、尹力光、陈志兵与朱双全、朱

顺全、朱梦茜签署《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框架

协议》，约定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刘屹、尹力

光此前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其补充协议（以下称“原《一致行

动协议》”）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。朱双全、朱顺全未能在本协

议生效后24个月内以不低于伍亿元现金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时，则原《一致行动协议》恢复生效。

2、2025年10月30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

王永业、张小波、刘屹、尹力光、陈志兵与朱双全、朱顺全签署《关

于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》以下简称“《表

决权委托协议》”），约定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

刘屹、尹力光、陈志兵（以下简称“委托方”）将其合计持有的全部

公司 100,507,997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朱双全、朱顺全（以下简称

“受托方”），占中元股份总股本的20.71%。同日，朱双全、朱顺

全、朱梦茜与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刘屹、尹力

光、陈志兵签署《关于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

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一致行动协议一》”），约定表决权委托期间，

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刘屹、尹力光、陈志兵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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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成为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梦茜的一致行动人。

3、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生效后，朱双全、朱顺全持有上市公司

的表决权比例为 20.71%。截至2025年10月30日，朱梦茜直接持有上

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为4.92%。2025年10月30日，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

梦茜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一致行动协议二》”），

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梦茜为一致行动人，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表决权

比例为25.63%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朱双全、朱顺全及朱梦

茜。

一、实际控制人签署控制权变更框架协议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2025年10月30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

业、张小波、刘屹、尹力光、陈志兵与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梦茜签署

《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框架协议》”），约定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

刘屹、尹力光此前签署的原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于该协议生效之日起终

止，朱双全、朱顺全未能在该协议生效后24个月内以不低于伍亿元现

金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，则原《一致行动协议》恢复生效。

（二）《框架协议》主要内容

甲方：朱双全（甲方一）、朱顺全（甲方二）、朱梦茜（甲方三）

乙方：尹健（乙方一）、卢春明（乙方二）、邓志刚（乙方三）、

王永业（乙方四）、张小波（乙方五）、刘屹（乙方六）、尹力光（乙

方七）、陈志兵（乙方八）

本次目标公司控制权变更方案为：乙方将所持目标公司20.71%
股份的表决权在委托期限内不可撤销地委托给甲方一、甲方二行使；

表决权委托具体安排以各方签署的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为准。甲方一、

甲方二、甲方三共同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约定对目标公司实施共

同控制。同时甲方一、甲方二作为认购方参与目标公司向特定对象发

行股票；乙方一、乙方二、乙方三、乙方四、乙方五、乙方六、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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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于2005年6月8日、2009年2月16日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其补

充协议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，甲方一、甲方二未能在本协议生效

后24个月内以不低于伍亿元现金认购目标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

时，则前述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其补充协议恢复生效。

（三）收购方基本情况

朱双全，男，中国国籍，公民身份证号：4201061964******，住

所/通讯地址：武汉市硚口区******，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

权。

朱顺全，男，中国国籍，公民身份证号：4201061968******，住

所/通讯地址：武汉市江汉区******，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

权。

朱梦茜，女，中国国籍，公民身份证号：4201061992******，住

所/通讯地址：武汉市武昌区******，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

权。

二、实际控制人签署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的基本情况

2025年10月30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

业、张小波、刘屹、尹力光、陈志兵与朱双全、朱顺全签署《表决权

委托协议》，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刘屹、尹力

光、陈志兵将合计持有中元股份100,507,997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朱

双全、朱顺全行使。各方委托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和比例如下：

尹健委托表决权股份数量8,756,900股，占中元股份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1.80%；

卢春明委托表决权股份数量11, 509,000股，占中元股份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2.37%；

邓志刚委托表决权股份数量20,810,100股，占中元股份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4.29%；

王永业委托表决权股份数量21,511,300股，占中元股份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4.43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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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小波委托表决权股份数量21,250,350股，占中元股份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4.38%；

刘屹委托表决权股份数量10,059,300股，占中元股份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2.07%；

尹力光委托表决权股份数量6,328,000股，占中元股份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1.30%；

陈志兵委托表决权股份数量283,047股，占中元股份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0.06%。

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生效后，各方持有表决权比例对比如下：

序号
表决权委托实施前 接受委

托方

表决权委托实施后

持表决权数量（股） 持表决权比例 持表决权数量（股） 持表决权比例

卢春明 11,509,000 2.37% 朱双全 - -

王永业 21,511,300 4.43% 朱双全 - -

张小波 21,250,350 4.38% 朱双全 - -

尹力光 6,328,000 1.30% 朱双全 - -

尹健 8,756,900 1.80% 朱顺全 - -

邓志刚 20,810,100 4.29% 朱顺全 - -

刘屹 10,059,300 2.07% 朱顺全 - -

陈志兵 283,047 0.06% 朱顺全 - -

朱双全 - - 60,598,650 12.49%

朱顺全 - - 39,909,347 8.22%

合计 100,507,997 20.71% 100,507,997 20.71%

三、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委托股份

委托表决权股份数量见本公告“二、实际控制人签署《表决权委

托协议》的基本情况”部分。

委托方有权根据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约定依法处置其持有的委托

股份，委托股份的数量以委托方实际持有的为准，但不得影响受托方

对中元股份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性。

（二）委托授权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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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自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生效之日起，在委托期限内委托方无

条件及不可撤销地授权受托方作为其唯一、排他的代理人，就委托股

份全权代表委托方行使表决权以及提案权。

2、在委托期限内，除双方另有约定外，受托方有权依其自身意

愿，根据中元股份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行使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股东权

利：

（1）依法请求、召集、主持、参加或者委派代理人出席参加中

元股份股东会；

（2）行使股东提案权，提议提名、推荐、选举或罢免中元股份

董事及其他议案；

（3）行使表决权，对中元股份股东会每一审议和表决事项行使

表决权，对股东会审议、表决事项进行投票并签署相关文件，但涉及

股份转让、股份质押等直接涉及委托股份的处置事宜的事项除外；

（4）查阅中元股份公司章程、股东名册、公司债券存根、股东

会会议记录、董事会会议决议、监事会会议决议、财务会计报告；

（5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所应享

有的其他表决权、知情权、质询权等合法权利。

3、上述表决权委托后，委托方不再就委托股份的表决权委托涉

及的具体表决事项向受托方分别出具委托书；但如因相关监管机构、

交易所或者股票登记公司需要委托方出具授权委托书、在相关文件上

签字或进行其他类似配合工作的，委托方应根据受托方的要求配合出

具相关文件以实现本协议项下委托受托方行使表决权的目的，委托方

应于收到受托方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工作。

4、在委托期限内，如因中元股份实施送股、资本公积转增股本

等事项而导致委托方所持股份数增加的，上述增持部分股份对应的表

决权，也将自动不可撤销地依照本协议的约定委托至受托方行使。

5、双方确认，委托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委托受托方行使表决权并

不等同于其股份的转让。除上述约定的委托事项外，委托方剩余的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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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权利（如所持股份的收益分配权、质押权、处置权等财产性权利）

和义务仍由委托方行使和承担，委托方自行承担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

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、接受相关监管机

构和其他执法机构的问询和调查、参加诉讼等。

（三）委托权利的行使

1、双方进一步确认：本协议项下的表决权委托为全权委托，受

托方在行使委托权利时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行投票表决，无需事

先通知委托方或征求委托方的同意。

2、委托方应就受托方行使委托权利提供充分的协助，包括但不

限于在必要时委托方应向受托方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及时签署相关法

律文件、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、配合有

关监管机关的问询等。

3、在委托期限内，如本协议项下委托权利的授予或行使因任何

原因无法实现，双方应立即寻求最可行的替代方案，并在必要时签署

补充协议修改或调整本协议条款，以确保可继续实现本协议之目的。

4、受托方不得从事损害中元股份及股东利益的行为；不得从事

违反法律法规及中元股份公司章程的行为。

（四）委托期限

1、卢春明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尹力光委托朱双全行使表决权的

委托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受托方或其关联方认购中元股份

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

公司完成登记之日后18个月。

2、尹健、邓志刚、刘屹、陈志兵委托朱顺全行使表决权的委托

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受托方或其关联方认购中元股份本次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

完成登记之日。

3、如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4个月内，中元股份未能完成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票，则本协议约定的表决权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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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。

（五）陈述、保证与承诺

1、在委托期限内，受托方保证：

（1）受托方具有完全、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并履行

本协议，可以独立地作为一方诉讼主体；

（2）接受委托方委托后，未经委托方同意，受托方不得将本协

议委托事项再进行转委托；

（3）受托方接受委托方委托后，应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

益，积极提升和改善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盈利能力，在满足证券监管

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要求下，积极制定和提议上市公司战略发展目标

及规划方案，通过并购重组、重大资产重组、发行股票、公司债券等

形式合理审慎调整公司主营业务和资产结构。

2、在委托期限内，委托方承诺和保证：

（1）委托方具有完全、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并履行

本协议，可以独立地作为一方诉讼主体；

（2）委托方依法拥有的委托股份，不存在委托持股、信托持股

或其他类似方式为他人代持的情形，该等股份依法可以委托授权；

（3）截至本协议签署日，除已通过中元股份法定信息披露渠道

公告和明示告知受托方的限售情形以外，委托股份均未设定其他任何

现实或潜在的质押、查封、冻结及其他权利限制，委托股份亦不存在

任何现实或潜在的争议、纠纷；

（4）委托期限内，未经受托方事先书面同意，委托方委托股份

之上不新增任何权利限制；

（5）委托方承诺并保证受托方可以根据本协议及上市公司届时

有效的公司章程完全、充分地行使委托权利；委托期限内，委托方不

得从事与本协议或《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框架

协议》相冲突的行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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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委托期限内，未经受托方事先书面同意，委托方不得以任

何形式处置（包括但不限于减持、质押）委托股份。

（7）在委托期限内，委托方不可撤销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权利，

并保证在受托方遵守本协议的情况下，不以任何形式干涉、阻挠或影

响受托方行使委托权利。

（六）生效与终止

1、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
2、除委托期限届满自行终止外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委托

方共同向受托方书面通知后，本协议项下的表决权委托安排即行终止：

（1）因受托方或者其提名（委派）的董事、高管的不当行为导

致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被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立案调查并受

到行政处罚，或者被公安、税务等有权机关立案调查并受到刑事处罚

或者行政处罚；

（2）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对受托方或其关联方以外的主体

发行股票可能导致受托方不具备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的议案。

四、《一致行动协议一》的具体情况

2025 年 10 月 30 日，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梦茜与尹健、卢春

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刘屹、尹力光、陈志兵签署《一致行

动协议一》。该协议约定，表决权委托期间，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梦

茜与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刘屹、尹力光、陈志

兵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刘

屹、尹力光、陈志兵成为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梦茜的一致行动人，一

致行动具体安排以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约定为准，一致行动期限与《表

决权委托协议》约定的表决权委托期限一致。

五、公司控制权变更情况

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生效前，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

张小波、刘屹、尹力光、陈志兵合计持有公司 100,507,997 股股份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20.71%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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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生效后，朱双全、朱顺全合计持有中元股份

的表决权比例为20.71%。截至2025年10月30日，朱梦茜直接持有上市

公司的股权比例为4.92%。2025年10月30日，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梦

茜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二》，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梦茜为一致行动人，

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为25.63%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

为朱双全、朱顺全及朱梦茜。

特此公告。

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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